
 

 

保险学院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线上考核方案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工作，确保期末课程考核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根据学

校《关于做好 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线上考核的通知》要求，结合疫情防控期

间线上教学的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学院通过教学研讨充分掌握教师线上教学情况，多种形式和途径了解学生线上学

习情况，充分考虑到疫情对教学和学习的影响，针对课程类型、课程特点和授课对象，

在确保有效体现课程教学目标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考核方式，加大过程性评价，运

用多样化的考核手段保障课程考核的效果和公正性。学院按照“一课一方案”、“因课

施策”的原则组织实施。 

二、具体要求 

1.本学期课程教学方式调整为全程线上教学，任课教师可以对开学初公布的教学

大纲中的课程考核方式和比例进行调整和完善，并在 5 月 20 日前告知学生，在课程

网站更新相关内容，同时发送学院教学秘书以更新教学文件档案。 

2.全程线上教学课程应加大学习过程的考核力度，增加考核项目和考核次数，降

低单一考核所占权重。任课教师应熟悉超星平台的考核功能，所有线上考核课程都必

须在超星平台完成考核。 

3.结合线上教学的特点，开展多样化考核，通过提交案例论文、课程作品、项目

报告、在线答辩等方式综合评定成绩。鼓励课程开卷（半开卷）方式考试、非标准化

考试、标准化与非标准化相结合的考试方式等。 

三、期末考核组织 

1.考试时间由各任课教师安排。原则上，考试时间安排在最后一次课程的随堂时

间。其中，长学段选修课第 14周完成期末考核，长学段必修课第 15 周完成期末考核；

短学段课程 17周完成期末考核。 

2.各专业系应组织命题研讨活动，保证命题质量，从命题到考核的整个过程必须

严格保守纪律。命题教师和接触试卷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考题内容。 



 

 

3.任课教师应在期末考试的考前一周发布考试要求，做好线上期末考核应急预

案，包括应对在线考核网络不畅的措施、留存考核资料方式等，保障线上考核成绩评

定的有效性。 

四、课程考核材料归档 

1.教师应充分利用课程网络教学平台（超星）的相关功能，做好学生出勤、互动、

作业、章节测试等过程考核成绩评定记录，并做好过程考核、期中、期末考核资料的

电子归档。 

2.对于纳入课程成绩评定的每个考核项目，原则上应以网络教学平台（超星）上

的材料为依据，各门课程任课教师做好电子材料的备份并归档。 

五、在线考试纪律要求 

1.以提交论文、报告或作品等形式作为考核的课程，不得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

果或伪造数据；不得请他人代考，也不得替代他人考试；未尽事宜参照《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2. 严格雷同试卷等查处。对于疑似雷同试卷、报告及论文等，应及时报告学院，

由学院指派 2名以上教师认真复核，对于经复核认定为雷同的，相关学生该门课程总

评成绩均记为“0”分，并按规定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经过学院组织复核的雷同试

卷、报告及论文等，一般不再接受学生的成绩复核申请。 

七、考核材料归档 

根据学校规定落实课程考核材料归档工作。 

六、注意事项 

1.必修课期末考试试卷原则上应采用多种题型。 

2.论文方式考试的，需要按试卷格式出题和提供答题纸。且学生的论文内容如果

出现两人或多人重复较多，需要组织专家鉴定（具体见学校通知）。 

3.同样课程代码不同班级的课程考试，需和相关学生沟通好时间，尽量统一考试

时间；如不能在相同时间考试，需要不同的试卷。 

4.选修课的期末考核方式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际情况确定。 

5．有条件线上考试的应考尽考，对于特殊的不适合线上考试的课程，由任课老



 

 

师申请，学院审批后，在《2021-2022 学年第二学期课程线上考核安排汇总表》中备

注，学校将安排学生返校后进行线下考试。 

6.因病、因网络设备等原因无法参加线上考试、考查的学生，可申请缓考。 

7.未尽事宜，按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落实。本方案解释权归保险学院。 

 

 

保险学院     

2022 年 5 月 17 日 


